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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业务

发展及安徽省经营范围规范化登记改革的最新要求，拟将《公司章程》作以下修改：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八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八条 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联轴器、

冶金专用设备及配套件、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剪刃、

轧辊、模具、减速机、液压件设计、生产、销售；

设备机床、钢材、电器元件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

产品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进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产品维修与服务；机械技术咨询；

会议会展服务、咨询；软件开发及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转让以及技术推广。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轴承、齿

轮和传动部件销售；冶金专用设备制造；冶金专用

设备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

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包装

专用设备制造；包装专用设备销售；齿轮及齿轮减、

变速箱制造；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销售；液压动

力机械及元件制造；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工

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

销售；金属成形机床制造；金属成形机床销售；增

材制造装备制造；增材制造装备销售；新材料技术

研发；数控机床制造；数控机床销售；智能控制系

统集成；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金属材料

销售；矿山机械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子、

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半导体器件专用

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金属表面处理及热

处理加工；金属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销售；

3D 打印基础材料销售；3D 打印服务；磁性材料销售；

稀土功能材料销售；表面功能材料销售；电子专用

材料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专用

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公司章程修正案 

 2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

及展览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

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修订内容将在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生效。届时，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变更为总经理邰紫鹏先生。

具体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七月十三日 


